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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8日上午10:00 

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五星路201号浙商证券十一楼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吴承根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 

三、介绍现场参会人员、列席人员 

四、推举现场计票人、监票人 

五、审议议案 

六、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七、投票表决 

八、会场休息（统计现场、网络投票结果） 

九、宣布会议表决结果 

十、律师宣布法律意见书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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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的

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现就会议须知通知如下： 

一、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

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认可的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

他人士入场。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

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四、股东需要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于会议开始前在签到处登记，

并填写“股东发言登记表”。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简明扼要，发言时应当先介绍姓名或股东单位，每位发言时间不超过

3分钟。由于本次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公司按登记统筹安

排，公司不能保证填写“股东发言登记表”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

会上发言。股东可将有关意见填写在登记表上，由大会会务组进行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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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集中回答股东提

问。在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大会发言。股东违反上述规定，

大会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五、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东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

东对表决票中表决事项，发表以下意见之一来进行表决：“同意”、

“反对”或“弃权”。股东在投票表决时，未填、填错、字迹无法辩

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本次董事、监事选举过程中，采取累积投票制。股东在选举非独

立董事时，可投票数等于该股东所持有股份数额乘以应选非独立董事

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总可投票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候选人，按得票多

少依次决定非独立董事当选；股东在选举独立董事投票时，可投票数

等于该股东所持有股份数额乘以应选独立董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总

可投票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独立董事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独

立董事当选。股东在选举监事投票时，可投票数等于该股东所持有股

份数额乘以应选监事人数，股东可以将其总可投票集中投给一个或几

个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监事当选。 

六、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采

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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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会议由现场推举的计票、监票人进行现场议案表决的计

票与监票工作。 

八、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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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目录 

 

序号 文件 页码 

1 
关于变更部分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7 

2 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 

3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 

4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5 

5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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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关于变更部分 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为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经营

业绩，公司拟变更部分 2019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

途，具体内容如下：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26 号文核准，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019 年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人民

币 35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8,797.87 万元。为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详见“二、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2019 年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向 
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实际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加大对资产管理业务的投入 50,000.00 35,000.00 

2 
根据市场和公司资本金情况适当调整

自营业务规模及结构 
1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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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补充子公司资本金，扩大浙商资本等

子公司业务规模 
85,000.00 18,100.00 

4 
进一步开展创新业务，加大对融资融

券等证券信用交易业务的投入规模 
100,000.00 100,000.00 

5 

优化证券营业网点建设；扩大投资银

行业务规模，提升投资银行业务的承

销能力；扩充研究团队，提升卖方研

究实力；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提升后

台综合服务能力 

13,797.87 13,942.83
注
 

合  计 348,797.87 267,042.83 

注：实际使用金额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未超过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5,000 万

元。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支持公司自营业务发展，结合近

期资本市场状况、公司经营情况和自营业务资金需求情况，公司拟对

部分“2019 年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变更前后的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向 

变更前计

划投资金

额 

拟变更金

额 

拟变更金额占

筹资净额比例 

变更后计划 

投资金额 

1 
加大对资产管理业

务的投入 
50,000.00 -15,000.00 -4.30% 35,000.00 

2 

根据市场和公司资

本金情况适当调整

自营业务规模及结

构 

100,000.00 81,900.00 23.48% 181,900.00 

3 

补充子公司资本金，

扩大浙商资本等子

公司业务规模 

85,000.00 -66,900.00 -19.18% 18,100.00 

4 

进一步开展创新业

务，加大对融资融券

等证券信用交易业

务的投入规模 

100,000.00 - -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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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优化证券营业网点

建设；扩大投资银行

业务规模，提升投资

银行业务的承销能

力；扩充研究团队，

提升卖方研究实力；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提升后台综合服务

能力 

13,797.87 - - 13,797.87 

合  计 348,797.87 - - 348,797.87 

注：变更前后计划投资金额及拟变更金额均未包含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 

三、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说明 

近年来，公司自营业务营业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已逐渐成为公司

营业收入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可以满足公

司权益类证券、固定收益证券以及金融衍生品等自营业务的资金需求，

有助于公司把握市场投资机遇，提升自营业务市场竞争力，优化收入

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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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因公司推进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及 2021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2021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

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完成后，

尽快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规定进行利润分配。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已完成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现将 2022 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如下： 

根据公司 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本公司 2022年

半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835,477,679.29 元（母公司报表），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财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分别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10%的一般风险准备金和 10%

的交易风险准备金共计人民币 250,643,303.79 元，加上以前年度经

审计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4,522,620,690.62元，2022年 6月末本公司

累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5,107,455,066.12元。 

根据证监会相关规定，证券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部分不得用于向股东进行现金分配。2022 年 6 月末本公司可供分

配利润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累计数为人民币 194,109,565.94 元，扣

除后 2022 年 6 月末本公司可向投资者进行现金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4,913,345,500.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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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规定，从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

等综合因素考虑，拟定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股份总数 3,878,168,7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 1.70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 659,288,695.15元

（含税），占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03%，占 2022 年 1-6 月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90.63%。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

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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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三）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现根据公司股东提名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现选举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如下: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吴承根先生、蒋照辉先生、王青山先生、

阮丽雅女士、陈溪俊先生、许长松先生。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其中，吴承根先生、蒋照辉先生、王青山先生、阮丽雅女士系浙

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提名；陈溪俊先生、许长松先生系台州市金

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华川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义乌市金瑞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提名。 

上述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证券基金经营

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

况。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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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吴承根先生，1965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

士研究生学历。1983年 7月至 2006年 1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浙江

省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期货监管办

公室，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工作。2006年 2月至 2006年 6月任浙

江省人民政府金信证券重组工作组常务副组长。2007 年 1 月至今在

浙商证券工作，曾任浙商证券董事、总裁，现任浙商证券董事长。 

蒋照辉先生，1973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1997年 7月至 2002年 6月就职于中

国人民银行台州市分行（1999年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

2002 年 6 月至 2003 年 10 月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杭州金融

监管办。200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9 月就职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浙江监管局，历任科长，副处长，办事处主任。2014 年 9 月至

2018年 12月就职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舟山监管分局，历任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党委书记、局长。2018年 12月至今，就职于

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历任筹备组风控副组长，党委委员、董事、

副总经理。现兼任浙商证券副董事长。 

王青山先生，1981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2016年 1月至 2017年 7月任浙商证券监事会主席，2017

年 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裁。 

阮丽雅女士，1983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高级经济师。曾任浙江金基置业有限公司投资主管，浙江省交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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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主管、经理助理、战略发展与法律事务部总

经理助理、战略发展与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现任浙江沪杭甬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陈溪俊先生，1964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1984年 6月至 1996年 10月任义乌市第二茶厂厂长。1995

年 9月至今任浙江雅尔兰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1996年 11月至 2010

年 11月任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书记。2008年 12月至 2021年 3月

任义乌市裕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 年 4 月至今任义乌市裕金

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兼任浙商证券董事。 

许长松先生，1975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1994年 8月至 2016年 3月在中国银行工作，历任温岭支

行公司部总经理，个人金融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牧屿支行

行长，泽国支行行长，松门支行行长。2016年 3月至 2017年 5月任

台州市金控租赁有限公司业务一部负责人。2017年 5月至 2018年 10

月任台金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8年 11月至今任台

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投资部总经理。现兼任浙商证券董事。 

上述董事候选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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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四）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现选举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如下： 

独立董事候选人为：沈思先生、金雪军先生、熊建益先生，均为

浙商证券董事会提名。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证券基金

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的其他情况。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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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沈思先生，1953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处长、处

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统司副司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副

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董事会秘书，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执行董事兼

董事会秘书，现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金雪军先生，1958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1993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8 年被浙江省

委、省政府授予浙江省特级专家称号。1984年 12月至今在浙江大学

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副院长，现

任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浙商证券独立董事。 

熊建益先生，1970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资深会员、民建会员。1998年 12月至 2020年 12月，历任厦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天健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天健正信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其间，2012 年至

2018 年历任中国证监会第四届、第五届并购重组委委员。现任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任浙商证券独立董事。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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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之（五）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根据公司股东提名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现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如下： 

1、根据公司股东“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提名，选举王

育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2、根据公司股东“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子联

合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华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义乌市金瑞

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提名，选举龚尚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前述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一起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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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育兵先生，196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自1991年7月至1993年5月任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审计处职

员，1993年6月至1996年6月任杭州肯德基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1996

年7月至1997年6月任浙江联通租赁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1997年6月

至今任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专员、内审部业

务主管、法务审计部副经理、纪检监察审计部经理、审计法务部经理，

兼任浙商证券监事。 

龚尚钟先生，197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龚尚钟先生自1995年7月至1996年11月为浙江省农

村经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职员；1996年12月至2001年10月任浙江省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管理总部财务总办；2004年8月至2009年12月历

任浙江恒风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经理，董事会秘书。2008年5月至2021

年11月任新余浙联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12月至今任浙江同

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任浙商证券监事。 

上述监事候选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